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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佩群女士  梁銳先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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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仲賢先生  油尖旺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(一 ) 民政事務總署  

李家美女士 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

 高級行政主任 (地區管理 ) 

民政事務總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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龐詩韻女士 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

 行政主任 (地區管理 )1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蔣大偉先生  總康樂事務經理 (香港西 )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何穎詩女士  高級經理 (九龍西文化事務 )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朱李美歡女士  圖書館高級館長 (油尖旺區 )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許家文先生  油尖旺區康樂事務經理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趙瑞雯女士  油尖旺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 

 (分區支援 )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陸英奇先生  高級工程督察 (九龍 ) 民政事務總署  

李泓叡先生  建築師 (工程 )7 民政事務總署  

 

 

列 席 者 ︰  

 

沈忠民先生  油尖旺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 

 (分區支援 )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劉少梅女士  經理 (九龍西 ) 

 市場推廣及地區活動 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黃聰銘先生  高級建築師  李景勳、雷煥庭  

 建築師有限公司  

嚴浩欣女士  建築師助理  李景勳、雷煥庭  

 建築師有限公司  

柯碧華女士 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

 總務秘書 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李維熙先生  工程督察 (九龍 )1 民政事務總署  

黃志華先生  圖書館館長  

 (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)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 

秘 書  

沈耀曦先生 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

 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4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 

 

缺 席 者 ︰  

 

高曉榮先生  增選委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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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
 

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地 區 設

施 管 理 委 員 會 ( “設 管 會 ” )會 議 。 他 報 告 ， 委 員 高 曉 榮 先 生

因 事 缺 席 。  

 

 

議 項 一 ：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2 . 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需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
 

議 項 二 ：  要 求 翻 新 油 麻 地 廟 街 /甘 肅 街 休 憩 花 園 與 鴉 打 街

遊 樂 場 設 施  
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4 1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
3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的

書 面 回 覆 (附 件 一 )已 於 會 前 以 電 郵 方 式 分 發 予 委 員 備 覽 。

他 繼 而 歡 迎 康 文 署 油 尖 旺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許 家 文 先 生 及

油 尖 旺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趙 瑞 雯 女 士 。  

 

(關 秀 玲 議 員 於 下 午 2 時 3 5 分 到 席 。 )  

 

4 . 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5 .  許 德 亮 議 員 詢 問 康 文 署 有 否 規 定 翻 新 公 園 設 施 的 期

限 ， 如 有 ， 多 少 年 翻 新 一 次 。  

 

6 .  許 家 文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 康 文 署 與 工 程 部 門 會 每 隔 幾 年 便 對 轄 下 場 地 進

行 大 翻 新 一 次 。  

( i i )   康 文 署 會 根 據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， 決 定 翻 新 名 單 和

撥 款 的 優 次 。  

 

7 .  趙 瑞 雯 女 士 補 充 書 面 回 覆 的 內 容 。  

 

8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感 謝 康 文 署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 項 。 委 員

沒 有 任 何 意 見 ， 他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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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項 三 ：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 0 1 6 年 9 月 至 2 0 1 7 年 1

月 在 油 尖 旺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及 設 施 管 理

的 匯 報  
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4 2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
9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康 文 署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香 港 西 )蔣

大 偉 先 生 、 油 尖 旺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許 家 文 先 生 、 油 尖 旺

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趙 瑞 雯 女 士 及 油 尖 旺 區 助 理

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沈 忠 民 先 生 。  

 

(鄧 銘 心 議 員 於 下 午 2 時 4 0 分 到 席 。 )  

 

1 0 .  趙 瑞 雯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1 1 .  委 員 陳 錫 明 先 生 表 示 ， 豉 油 街 及 花 園 街 交 界 的 公 廁

多 處 破 損 ， 地 面 濕 漉 漉 ， 廁 盆 有 漬 。 他 詢 問 題 述 文 件 對

油 尖 旺 區 清 潔 服 務 的 評 分 是 否 只 計 算 平 均 數 ， 以 及 此 公

廁 是 否 合 格 。  

 

1 2 .  趙 瑞 雯 女 士 表 示 該 公 廁 不 屬 康 文 署 ， 而 是 由 食 物 環

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管 理 。  

 

1 3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由 於 是 次 會 議 並 無 食 環 署 代 表 出

席 ， 他 請 秘 書 處 在 會 後 以 口 述 方 式 ， 轉 告 食 環 署 上 述 公

廁 的 情 況 。  

 

(會 後 補 註 ：  秘 書 處 已 於 2 0 1 6 年 1 2 月 5 日 聯 絡 食 環 署 ， 要

求 署 方 跟 進 上 述 公 廁 事 項 ， 該 署 表 示 會 作 出

跟 進 。 )  

 

1 4 . 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
 

 

議 項 四 ：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在 油 尖

旺 區 康 樂 體 育 場 地 進 行 的 小 型 工 程 及 環 境 改 善

項 目 的 匯 報  
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4 3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
1 5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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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 “民 政 總 署 ” )建 築 師 (工 程 ) 7 李 泓

叡 先 生 ； 以 及  

( b )  李 景 勳 、 雷 煥 庭 建 築 師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建 築 師 黃

聰 銘 先 生 及 建 築 師 助 理 嚴 浩 欣 女 士 。  

 

1 6 .  趙 瑞 雯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1 7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委 員 有 何 意 見 。  

 

1 8 .  委 員 沒 有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。  

 

 

議 項 六 ：  要 求 於 九 龍 殯 儀 館 對 出 西 九 龍 走 廊 橋 底 重 新 種

植 花 卉 和 ｢高 身 ｣植 物  
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4 5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
1 9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於 參 與 討 論 議 項 五 的 民 政 總 署

工 程 組 代 表 尚 未 到 達 ， 他 建 議 先 討 論 議 項 六 ， 眾 無 異

議 。  

 

2 0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(附 件 二 )已 於

會 前 以 電 郵 方 式 分 發 予 委 員 備 覽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康 文 署 油

尖 旺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許 家 文 先 生 及 油 尖 旺 區 副 康 樂 事 務

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趙 瑞 雯 女 士 。  

 

2 1 .  劉 柏 祺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他 表 示 上 星 期 已 看 到 該

處 的 植 物 陸 續 更 換 ， 他 向 康 文 署 致 謝 。  

 

2 2 .  趙 瑞 雯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， 並 表 示 工 程 已 於

1 1 月 2 8 日 完 成 。  

 

2 3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康 文 署 如 何 防 止 新 種 的 植 物 凋 謝 和

枯 萎 。  

 

2 4 .  趙 瑞 雯 女 士 表 示 康 文 署 栽 種 了 新 品 種 的 植 物 ， 藉 以

優 化 上 述 地 點 。  

 

2 5 . 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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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項 七 ：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油 尖 旺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於 2 0 1 6

年 9 月 至 1 0 月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及 使 用 概 況 匯 報

暨 2 0 1 6 年 1 2 月 至 2 0 1 7 年 1 月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

計 劃  
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4 6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
2 6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康 文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油 尖 旺 區 )

朱 李 美 歡 女 士 及 圖 書 館 館 長 (油 蔴 地 公 共 圖 書 館 )黃 志 華 先

生 。  

 

2 7 .  朱 李 美 歡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2 8 .  委 員 沒 有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。  

 

 

議 項 八 ：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油 尖 旺 區 舉 辦 的 地 區 免 費

文 娛 節 目 及 地 區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匯 報  
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4 7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
2 9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康 文 署 高 級 經 理 (九 龍 西 文 化 事 務 )

何 穎 詩 女 士 及 經 理 (九 龍 西 )市 場 推 廣 及 地 區 活 動 劉 少 梅 女

士 。  

 

3 0 .  劉 少 梅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3 1 .  委 員 沒 有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。  

 

 

議 項 九 ：  建 議 於 晏 架 街 遊 樂 場 加 裝 長 者 健 身 單 車  
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4 8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
3 2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(附 件 三 )已 於

會 前 以 電 郵 方 式 分 發 予 委 員 備 覽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康 文 署 油

尖 旺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許 家 文 先 生 及 油 尖 旺 區 副 康 樂 事 務

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趙 瑞 雯 女 士 。  

 

3 3 .  鍾 澤 暉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他 表 示 健 身 單 車 既 受 歡

迎 ， 又 可 響 應 政 府 呼 籲 市 民 多 做 運 動 ， 因 此 希 望 加 裝 健

身 單 車 。  

 

3 4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題 述 文 件 中 「 原 有 健 體 單 車 位 置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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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意 思 。  

 

3 5 .  鍾 澤 暉 議 員 表 示 遊 樂 場 內 預 留 三 個 位 置 ， 其 中 兩 個

已 安 裝 了 健 體 單 車 ， 其 餘 一 個 位 置 則 可 能 是 預 留 作 其 他

用 途 ， 位 置 如 附 圖 所 示 。  

 

3 6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： i )明 白 委 員 的 解 釋 ； 以 及 i i )本 文

件 提 呈 時 只 有 兩 張 圖 片 和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建 議 書 。 提

呈 的 文 件 通 常 會 簡 述 工 程 的 背 景 、 現 有 情 況 及 預 期 工 程

效 益 ， 他 請 議 員 日 後 提 呈 文 件 時 以 文 字 多 加 介 紹 。  

 

3 7 .  趙 瑞 雯 女 士 補 充 書 面 回 覆 的 內 容 。  

 

3 8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原 有 設 計 是 否 三 個 位 置 皆 可 放 置 健

體 設 施 ， 如 是 ， 則 為 何 只 安 裝 了 兩 個 設 施 ， 第 三 個 位 置

留 空 。  

 

3 9 .  余 德 寶 議 員 表 示 有 市 民 反 映 健 身 單 車 的 上 蓋 只 能 遮

蔽 陽 光 ， 不 能 擋 雨 ， 他 請 康 文 署 購 置 新 健 身 單 車 時 考 慮

擋 雨 上 蓋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
4 0 .  關 秀 玲 議 員 表 示 題 述 設 施 有 助 長 者 健 身 ， 她 請 康 文

署 考 慮 在 其 他 可 行 的 公 園 安 裝 上 述 設 施 。  

 

4 1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關 秀 玲 議 員 會 否 提 呈 文 件 再 作 討

論 。  

 

4 2 .  關 秀 玲 議 員 表 示 她 只 是 作 出 提 議 。  

 

4 3 .  許 德 亮 議 員 ： i )認 同 題 述 文 件 的 精 神 ； i i )曾 建 議 在

地 士 道 街 公 園 安 裝 類 似 設 施 ， 康 文 署 回 覆 指 每 個 健 身 設

施 須 保 持 一 定 距 離 及 佔 用 空 間 ， 他 希 望 了 解 題 述 地 點 是

否 同 樣 需 要 符 合 這 個 規 則 ； 以 及 i i i )同 意 主 席 所 言 ， 既 然

三 面 皆 可 放 置 健 體 設 施 ， 為 何 只 安 裝 兩 個 設 施 ， 第 三 個

則 留 待 委 員 提 呈 文 件 才 安 裝 。  

 

(黃 舒 明 議 員 於 下 午 3 時 0 6 分 到 席 。 )  

 

4 4 .  趙 瑞 雯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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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 當 年 鑑 於 資 源 所 限 ， 署 方 只 安 裝 了 兩 個 健 體 設

施 ， 此 舉 亦 較 有 彈 性 ， 讓 署 方 在 參 考 市 民 的 意

見 後 ， 才 安 裝 現 時 較 受 歡 迎 的 健 身 單 車 。  

( i i )   署 方 備 悉 余 德 寶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日 後 更 換 設 施 時

會 作 考 慮 。  

( i i i )   署 方 會 跟 進 關 秀 玲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在 可 行 的 情 況

下 盡 量 增 加 設 施 。  

( i v )   署 方 曾 到 地 士 道 街 公 園 實 地 考 察 。 加 裝 單 車 及

上 肢 伸 展 器 後 需 鋪 設 安 全 地 墊 ， 但 該 處 環 境 所

限 ， 鋪 設 地 墊 後 會 影 響 行 人 路 ， 故 此 暫 時 並 不

可 行 。 署 方 會 再 研 究 是 否 有 更 合 適 的 設 施 。  

 

4 5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： i )支 持 題 述 文 件 的 建 議 ； i i )題 述

文 件 第 一 張 相 片 標 明 只 適 合 長 者 使 用 ， 他 詢 問 其 他 人 士

使 用 是 否 會 受 限 制 ， 此 外 ， 或 會 有 人 指 這 屬 歧 視 ； 以 及

i i i )使 用 康 文 署 室 內 健 體 設 施 者 需 受 訓 及 申 請 牌 照 ， 但 文

件 第 二 張 相 片 的 使 用 者 卻 在 閱 讀 雜 誌 及 報 紙 ， 康 文 署 會

否 派 員 管 理 ， 以 確 保 使 用 者 安 全 。  

 

4 6 .  林 健 文 議 員 表 示 ， 區 內 居 民 皆 希 望 增 加 長 者 健 身 設

施 。 他 去 年 曾 向 康 文 署 提 議 在 京 士 柏 遊 樂 場 增 加 長 者 健

身 設 施 ， 該 署 進 行 了 可 行 性 測 試 後 ， 原 則 上 批 准 ， 但 設

施 從 外 國 進 口 ， 因 此 長 久 仍 未 有 新 設 施 ， 他 詢 問 由 提 議

增 加 設 施 至 完 成 需 時 多 久 。  

 

4 7 .  余 德 寶 議 員 表 示 ， 櫻 桃 街 公 園 的 長 者 健 體 設 施 損 壞

後 ， 往 往 需 時 三 至 四 個 月 才 能 維 修 ， 他 詢 問 零 件 是 否 需

從 外 地 進 口 。  

 

4 8 .  鄧 銘 心 議 員 表 示 ： i ) 多 區 對 長 者 健 體 設 施 需 求 殷

切 ， 而 且 設 施 都 是 標 準 的 ， 若 每 次 都 因 從 外 國 進 口 便 苦

候 良 久 ， 實 在 令 人 費 解 ； i i )所 有 公 園 設 施 的 危 險 性 皆 不

算 高 ， 只 要 長 者 使 用 時 小 心 ， 理 應 不 會 構 成 危 險 ； 以 及

i i i )感 謝 康 文 署 迅 速 在 京 士 柏 公 園 滅 蚊 及 種 植 。 該 公 園 環

境 特 殊 ， 康 文 署 宜 選 擇 較 簡 單 的 設 施 ， 以 減 少 勘 探 工

作 。  

 

4 9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： i )多 年 前 區 議 會 已 建 議 康 文 署 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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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 購 置 較 易 損 壞 的 設 施 零 件 ， 康 文 署 亦 已 採 納 ， 他 詢 問

為 何 某 些 維 修 工 作 仍 需 時 漫 長 ； i i )康 文 署 往 往 要 待 議 員

提 出 意 見 後 才 安 裝 長 者 健 體 設 施 ， 他 請 康 文 署 主 動 提 議

可 安 裝 的 設 施 及 地 點 ； 以 及 i i i )難 以 派 員 現 場 管 理 ， 過 往

亦 甚 少 使 用 者 發 生 意 外 ， 反 而 可 能 有 大 意 的 路 經 者 與 使

用 者 發 生 碰 撞 ， 他 請 康 文 署 在 地 上 畫 線 標 示 ， 提 醒 行 人

不 要 進 入 該 範 圍 。  

 

5 0 .  鍾 澤 暉 議 員 ： i )表 示 日 後 會 改 進 文 件 的 不 足 ， 並 感

謝 主 席 的 建 議 ； 以 及 i i )感 謝 委 員 支 持 題 述 文 件 的 建 議 ，

並 請 康 文 署 盡 快 安 裝 有 關 設 施 。  

 

5 1 .  蔡 少 峰 主 席 總 結 ： i )指 示 牌 旨 在 說 明 設 施 適 合 長 者

使 用 ， 除 了 小 朋 友 外 ， 任 何 人 使 用 應 屬 安 全 ； 以 及 i i )請

康 文 署 回 應 其 他 提 問 。  

 

5 2 .  趙 瑞 雯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 指 示 牌 的 用 意 是 告 知 長 者 設 施 適 合 他 們 使 用 ，

以 免 他 們 誤 會 設 施 危 險 。  

( i i )   設 施 旁 設 有 指 示 牌 指 導 正 確 操 作 方 法 。  

( i i i )   署 方 擬 在 2 0 1 7 年 在 京 士 柏 增 設 長 者 設 施 ， 屆

時 會 向 設 管 會 滙 報 進 度 。  

( i v )   工 程 部 門 預 留 少 量 備 用 零 件 ， 但 部 分 零 件 仍 需

在 海 外 訂 購 ， 可 能 需 時 兩 至 三 個 月 。  

( v )   署 方 會 與 工 程 部 門 檢 視 維 修 紀 錄 ， 以 決 定 增 購

零 件 類 別 ， 從 而 縮 減 維 修 時 間 。  

( v i )   署 方 會 與 工 程 部 門 商 討 畫 設 安 全 線 ， 以 確 保 行

人 和 使 用 者 之 間 有 一 定 的 距 離 。  

 

5 3 .  許 家 文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 在 外 國 訂 購 設 施 只 需 數 個 月 ， 安 裝 設 施 亦 不 複

雜 ， 唯 鋪 設 安 全 軟 墊 則 需 要 測 量 及 挖 地 ， 需 時

較 長 。  

( i i )   晨 運 人 士 可 能 需 要 使 用 公 園 的 空 地 ， 因 此 在 增

加 設 施 時 要 予 以 考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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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4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設 施 種 類 繁 多 ， 有 些 設 施 佔 地 較

多 ， 他 請 康 文 署 就 空 間 不 足 的 地 點 ， 向 委 員 建 議 可 選 擇

的 設 施 。  

 

5 5 .  委 員 沒 有 任 何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
 

 

議 項 十 ：  社 區 會 堂 和 社 區 中 心 違 規 記 分 制 度 的 檢 討  
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4 9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
5 6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高 級

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李 家 美 女 士 及 總 務 秘 書 柯 碧 華 女 士 。  

 

5 7 .  李 家 美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5 8 .  許 德 亮 議 員 ： i )對 文 件 所 載 修 訂 沒 有 意 見 ； i i )詢 問

民 政 總 署 是 否 可 以 自 行 決 定 修 訂 內 容 ， 還 是 要 徵 詢 區 議

會 的 意 見 ； i i i )對 此 扣 分 制 度 深 表 不 滿 ， 並 舉 例 說 大 廈 業

主 立 案 法 團 租 用 場 地 舉 行 會 議 ， 如 出 席 人 數 稍 微 多 於 上

限 便 被 扣 分 ， 可 能 半 年 內 不 能 提 出 申 請 。 他 認 為 某 些 情

況 應 彈 性 處 理 ； 以 及 i i i )設 立 懲 罰 制 度 無 可 厚 非 ， 但 不 可

令 街 坊 、 法 團 及 社 區 感 到 為 難 。  

 

5 9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請 民 政 處 說 明 ： i )題 述 文 件 的 來 源 及 是

否 需 要 獲 區 議 會 通 過 ； 以 及 i i ) 修 訂 版 與 原 來 版 本 的 分

別 。  

 

6 0 .  李 家 美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 修 訂 本 在 附 件 甲 (一 )第 2 . 9 項 及 附 件 乙 (一 )第

2 . 9 項 加 入「 如 申 請 人 未 能 應 民 政 事 務 處 要 求 提

交 單 據 ／ 證 明 文 件 ， 須 補 付 原 獲 豁 免 的 費

用 。 」 。  

(會 後 補 註 ：  上 述 是 指 修 訂 本 附 件 甲 (二 )第 2 . 9

項 及 附 件 乙 (二 )第 2 . 9項 )  
 

( i i )   修 訂 本 在 附 件 丁 表 格 第 9 項 加 入 「 或 未 能 應 要

求 提 交 單 據 ／ 證 明 文 件 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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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1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： i )題 述 文 件 是 否 民 政 總 署 提 供 的

範 本 ； 以 及 i i )區 議 會 可 修 訂 的 空 間 ， 以 及 文 件 是 否 需 獲

區 議 會 通 過 。  

 

6 2 .  李 家 美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 題 述 文 件 是 民 政 總 署 提 供 的 範 本 。  

( i i )   民 政 總 署 希 望 區 議 會 提 供 意 見 及 同 意 此 修 訂 。  

 

6 3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： i )申 訴 專 員 似 乎 不 明 白 社 區 會 堂

使 用 者 的 需 要 ， 題 述 建 議 與 設 立 社 區 會 堂 的 原 意 背 道 而

馳 ； i i )絕 大 部 分 使 用 者 皆 愛 惜 設 施 ， 不 應 指 他 們 刻 意 違

規 ， 動 輒 扣 分 及 禁 止 他 們 使 用 設 施 ； i i i )刻 意 破 壞 場 地 理

應 受 罰 ， 否 則 應 從 寬 處 理 ； 以 及 i v )第 二 項 建 議 要 求 使 用

者 在 使 用 設 施 三 至 四 小 時 後 保 留 單 據 兩 年 ， 否 則 為 作 嚴

重 違 規 論 ， 規 則 過 於 嚴 苛 。  

 

6 4 .  許 德 亮 議 員 憶 述 以 往 區 議 會 轄 下 設 有 社 區 會 堂 小

組 ， 社 區 會 堂 的 規 則 須 經 區 議 會 審 議 討 論 ， 但 民 政 總 署

在 2 0 1 1 年 突 然 設 立 扣 分 制 度 。 他 詢 問 民 政 總 署 事 前 有 否

徵 詢 過 區 議 員 意 見 ， 以 及 有 關 人 士 可 否 上 訴 。  

 

6 5 .  蔡 少 峰 主 席 ： i )詢 問 民 政 總 署 會 否 按 委 員 提 出 的 意

見 作 出 修 訂 ， 若 民 政 總 署 只 是 知 會 委 員 ， 提 呈 文 件 便 屬

無 用 ； 以 及 i i )總 結 委 員 提 出 意 見 的 範 疇 。  

 

6 6 .  楊 子 熙 議 員 詢 問 ： i ) 沒 有 保 留 單 據 兩 年 屬 嚴 重 違

規 ， 區 議 會 可 否 把 這 情 況 修 訂 為 輕 微 違 規 ； i i )輕 微 違 規

便 扣 除 三 分 ， 罰 則 並 不 輕 ， 可 否 予 以 修 訂 ； 以 及 i i i )本 區

部 分 設 施 設 於 戶 外 ， 若 活 動 因 天 雨 關 係 取 消 ， 租 用 人 沒

有 取 用 場 地 ， 是 否 亦 需 扣 分 ， 處 方 是 否 有 較 人 性 化 的 處

理 手 法 。  

 

6 7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： i )欠 交 收 支 表 與 未 能 提 交 資 料 以

證 明 收 支 表 內 容 正 確 性 質 其 實 相 同 ， 罰 則 理 應 一 樣 ； 以

及 i i )此 情 況 下 扣 除 的 分 數 則 可 再 作 商 議 。  

 

6 8 .  孔 昭 華 議 員 表 示 ： i )就 明 顯 違 規 的 情 況 訂 立 罰 則 ，

這 做 法 正 確 ； 以 及 i i )建 議 的 制 度 存 在 爭 議 點 ， 例 如 租 用

人 遺 失 了 兩 三 張 單 據 ， 即 使 金 額 不 高 亦 要 扣 除 五 分 。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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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 問 如 何 決 定 租 用 人 提 供 的 解 釋 是 否 合 理 ， 以 及 上 訴 途

徑 為 何 。  

 

6 9 .  李 家 美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 署 方 曾 在 2 0 1 2 年 就 違 規 記 分 制 度 諮 詢 地 區 管

理 委 員 會 ( “地 管 會 ” )， 現 時 各 區 亦 使 用 同 一 制

度 。  

( i i )   若 租 用 團 體 遲 到 不 超 過 1 5 分 鐘 不 會 被 扣 分 。  

( i i i )   若 團 體 嚴 重 遲 到 ， 民 政 處 會 發 信 通 知 團 體 會 被

扣 分 ， 團 體 有 解 釋 的 機 會 。 處 方 在 收 到 解 釋 後

會 由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( “民 政 專 員 ” )決 定 理 由 是 否

充 分 及 會 否 扣 分 。  

( i v )   題 述 文 件 屬 民 政 總 署 提 供 的 範 本 ， 民 政 處 會 向

民 政 總 署 反 映 設 管 會 的 意 見 。  

 

7 0 .  蔡 少 峰 主 席 總 結 說 ： i )扣 分 制 度 全 港 各 區 均 沿 用 ，

這 制 度 在 推 行 前 曾 獲 地 管 會 通 過 ； i i )民 政 處 代 表 備 悉 各

委 員 的 建 議 ， 並 會 向 民 政 總 署 反 映 ； 以 及 i i i )他 詢 問 題 述

文 件 是 否 註 明 民 政 專 員 有 權 豁 免 扣 分 。  

 

7 1 .  柯 碧 華 女 士 表 示 民 政 處 會 致 函 通 知 有 關 機 構 將 會 扣

分 ， 機 構 如 有 異 議 ， 可 在 兩 星 期 內 通 知 民 政 處 ， 處 方 會

再 了 解 個 案 ， 然 後 徵 詢 民 政 專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 

7 2 .  李 家 美 女 士 表 示 ， 題 述 文 件 附 件 丁 (乙 )第 5 項 及 第 6

項 列 明 發 出 通 知 函 及 向 民 政 專 員 申 述 的 安 排 。  

 

7 3 .  蔡 少 峰 主 席 總 結 說 委 員 備 悉 題 述 文 件 各 項 安 排 ， 並

提 供 意 見 。 他 繼 而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 項 。  

 

 

議 項 五 ：  建 議 於 甘 肅 街 油 麻 地 街 市 對 出 小 巴 站 興 建 上 蓋  

(油 尖 旺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4 4 / 2 0 1 6 號 文 件 )  

 

7 4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運 輸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(附 件 四 )已 於

會 前 以 電 郵 方 式 分 發 予 委 員 備 覽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：  

 

( a )  民 政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李 家 美 女 士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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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1 龐 詩 韻 女 士 ； 以 及  

( b )  民 政 總 署 高 級 工 程 督 察 (九 龍 )陸 英 奇 先 生 及 工

程 督 察 (九 龍 ) 1 李 維 熙 先 生 。  

 

7 5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他 表 示 ： i )香 港 理 工 大

學 社 區 學 院 、 紅 十 字 會 大 樓 及 西 九 龍 政 府 合 署 陸 續 投 入

服 務 ， 預 計 市 民 對 往 來 油 麻 地 和 海 泓 道 的 運 輸 工 具 的 需

求 會 增 加 ， 亦 會 使 用 文 件 提 述 的 小 巴 路 線 ， 唯 現 時 這 些

路 線 在 非 繁 忙 時 間 的 候 車 人 數 亦 不 少 ； 以 及 i i )他 建 議 上

蓋 附 設 簡 便 的 座 椅 ， 便 利 市 民 。  

 

7 6 .  楊 子 熙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他 表 示 題 述 位 置 除 了 是

4 3 M 小 巴 候 車 處 外 ， 亦 是 油 麻 地 街 市 的 出 口 ， 對 面 則 是

玉 器 市 場 ， 因 此 除 了 候 車 人 士 外 ， 上 蓋 亦 惠 及 其 他 人

士 。  

 

7 7 .  陸 英 奇 先 生 表 示 工 程 組 曾 在 現 場 視 察 ， 初 步 發 現 有

街 燈 及 水 掣 蓋 ， 估 計 地 底 可 能 有 地 下 設 施 ， 此 外 ， 地 面

亦 有 數 處 修 補 石 屎 ， 工 程 組 必 須 探 孔 確 定 地 底 是 否 有 其

他 目 視 未 能 發 現 的 設 施 。 他 希 望 和 委 員 一 起 到 現 場 商 討

建 造 題 述 設 施 的 位 置 。  

 

7 8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詢 問 工 程 組 曾 否 參 閱 該 處 的 圖 則 。  

 

7 9 .  陸 英 奇 先 生 表 示 工 程 組 尚 未 參 閱 該 處 的 圖 則 。  

 

8 0 .  委 員 蕭 漢 平 先 生 表 示 ： i )富 榮 花 園 及 海 富 苑 一 帶 沒

有 街 市 ， 大 部 分 居 民 需 到 題 述 街 市 買 菜 。 雖 然 工 程 組 指

該 處 可 能 有 水 掣 ， 但 應 可 把 小 巴 站 設 於 較 前 或 較 後 位

置 ； 以 及 i i )該 處 並 無 避 雨 設 施 ， 他 支 持 興 建 題 述 設 施 。  

 

8 1 . 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表 示 ： i )支 持 題 述 文 件 的 建 議 ； i i )上

蓋 除 了 便 利 候 車 人 士 外 ， 亦 惠 及 其 他 人 士 ； 以 及 i i i )運 輸

署 的 書 面 回 應 要 求 小 巴 承 辦 商 自 行 興 建 上 蓋 ， 這 恐 怕 難

以 實 行 ， 大 部 分 乘 客 亦 不 會 認 同 ， 以 免 承 辦 商 其 後 加

價 。  

 

8 2 .  余 德 寶 議 員 表 示 ： i )同 意 在 該 處 加 設 上 蓋 ， 他 早 前

亦 曾 致 函 運 輸 署 作 出 此 要 求 ； i i )曾 有 乘 客 詢 問 小 巴 站 長

該 處 為 何 沒 有 上 蓋 ； i i i )有 站 長 表 示 ， 若 上 蓋 太 短 ， 作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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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大 ； 以 及 i v )有 站 長 表 示 不 可 能 由 承 辦 商 承 擔 費 用 ， 並

要 求 運 輸 署 撥 出 資 源 興 建 上 蓋 ， 造 福 市 民 。  

 

8 3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： i )小 巴 公 司 應 無 法 斥 資 進 行 題 述

工 程 ， 若 小 巴 公 司 自 資 搭 建 上 蓋 後 加 價 ， 會 招 致 更 多 問

題 ； i i )從 服 務 市 民 的 角 度 看 ， 他 建 議 區 議 會 承 擔 相 關 費

用 ； i i i )小 巴 站 位 置 可 以 更 改 ， 若 運 輸 署 認 為 建 議 可 行 ，

會 後 宜 盡 快 與 提 呈 文 件 的 委 員 到 現 場 視 察 ； 以 及 i v )上 蓋

與 馬 路 的 距 離 雖 有 規 定 ， 但 上 蓋 可 向 行 人 路 方 向 延 伸 。  

 

8 4 .  陳 少 棠 議 員 表 示 ： i )一 般 情 況 下 ， 若 委 員 不 反 對 建

議 ， 政 府 部 門 便 可 進 行 探 地 及 設 計 等 工 序 ； i i )此 議 項 竟

討 論 了 1 0 分 鐘 ， 原 因 是 有 人 期 望 小 巴 公 司 斥 資 搭 建 上

蓋 ， 另 有 人 認 為 設 管 會 應 承 擔 費 用 ； 以 及 i i i )既 無 委 員 反

對 ， 主 席 應 迅 速 通 過 項 目 ， 然 後 交 由 政 府 部 門 設 計 ， 並

在 下 次 會 議 再 研 究 可 行 性 。  

 

8 5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： i )作 為 設 管 會 的 主 席 ， 他 必 須 讓  

委 員 充 分 討 論 題 述 文 件 ， 委 員 亦 不 急 於 完 結 會 議 ； 以 及 i i )

委 員 皆 支 持 題 述 建 議 ， 工 程 組 可 進 行 進 一 步 研 究 。  

 

8 6 .  龐 詩 韻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 委 員 若 希 望 民 政 處 作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項 目 便 成 為

一 個 由 民 政 處 主 導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， 一 切 有 關

的 費 用 亦 會 由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中 支 付 。  

( i i )   為 了 解 地 底 設 施 的 情 況 ， 確 定 避 雨 亭 的 支 柱 能

否 埋 於 地 底 ， 民 政 處 會 諮 詢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公

用 機 構 ， 並 索 取 地 底 設 施 的 資 料 ， 以 便 工 程 組

其 後 再 提 出 較 具 體 的 方 案 ， 並 與 當 區 議 員 商 討

設 計 。  

 

8 7 .  蔡 少 峰 主 席 建 議 把 題 述 項 目 納 入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， 交

由 民 政 處 進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眾 無 異 議 。 他 宣 布 結 束 討 論

此 議 項 。  

 
 

議 項 十 一 ：  2016 至 2017 年度由油尖旺民政事務處主導的地

區小型工程項目進度報告 (截至 2016 年 11 月 13

日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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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5 0 / 2 0 1 6 號文件 )  

 
8 8 .  蔡 少 峰 主 席 歡 迎 ︰  

 

( a )  民 政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李 家 美 女 士 及

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1 龐 詩 韻 女 士 ； 以 及  

( b )  民 政 總 署 高 級 工 程 督 察 (九 龍 )陸 英 奇 先 生 及 工

程 督 察 (九 龍 ) 1 李 維 熙 先 生 。  

 

 

( i )  設 管 會 通 過 而 尚 未 完 成 的 工 程 項 目  

 

 (一 )  2 0 1 6 - 1 7 年 度 綠 化 及 美 化 工 程 項 目  

 

8 9 .  龐 詩 韻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及 各 項 工 程 的 進

度 。 就 更 換 佐 敦 里 現 有 長 椅 和 翻 新 避 雨 亭 的 工 程 ， 她 表

示 工 程 組 已 安 排 承 辦 商 著 手 製 造 長 椅 及 即 將 為 避 雨 亭 重

髹 油 漆 。  

 

9 0 .  龐 詩 韻 女 士 表 示 在 十 一 月 初 已 更 換 旺 角 道 行 人 天 橋

展 板 ( “天 橋 展 板 ” )的 照 片 ， 並 請 委 員 提 供 新 一 期 展 板 的 主

題 和 照 片 。 目 前 已 收 到 的 主 題 包 括 油 尖 旺 區 環 境 改 善 運

動 統 籌 委 員 會 舉 辦 的 「 2 0 1 6 - 2 0 1 7 年 度 油 尖 旺 環 境 衞 生 推

廣 活 動 」 開 展 禮 及 油 尖 旺 區 滅 罪 委 員 會 舉 辦 的 「 維 港 星

S i n g 音 樂 會 滅 罪 禁 毒 助 更 新 @油 尖 旺 」 。  

 

9 1 .  關 秀 玲 議 員 提 議 展 出 由 油 尖 旺 道 路 安 全 運 動 統 籌 委

員 會 舉 辦 呼 籲 市 民 不 要 醉 駕 的 活 動 照 片 ， 藉 以 提 醒 市 民

在 聖 誕 及 新 年 期 間 切 勿 醉 駕 。  

 

9 2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： i )請 關 秀 玲 議 員 把 照 片 交 給 民 政

處 ， 委 員 亦 可 在 會 後 把 活 動 照 片 交 給 民 政 處 ； 以 及 i i )請

委 員 授 權 設 管 會 正 副 主 席 負 責 選 出 照 片 ， 眾 無 異 議 。  

 

 

 (二 )  平 整 櫻 桃 街 公 園 對 面 的 渡 船 街 天 橋 底 的 土

地 ， 以 用 來 重 置 食 環 署 於 太 子 道 西 天 橋 底 的

垃 圾 收 集 箱 臨 時 存 放 處 ， 及 美 化 這 兩 處 地 點

的 剩 餘 空 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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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3 .  李 家 美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及 工 程 進 度 ， 並 表

示 工 程 預 計 在 2 0 1 7 年 中 完 成 。  

 

9 4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詢 問 食 環 署 是 否 知 悉 題 述 工 程 進 度 ，  

2 0 1 7 年 中 後 便 可 進 行 搬 遷 ， 及 該 署 是 否 有 具 體 的 搬 遷 時

間 表 。  

 

9 5 .  李 家 美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 食 環 署 知 悉 工 程 進 度 。  

( i i )   民 政 處 未 有 食 環 署 的 搬 遷 時 間 表 ， 民 政 處 會 在

下 次 會 議 向 委 員 報 告 。  

 

 

 (三 )  在 佐 敦 里 設 置 避 雨 亭 以 取 代 緩 跑 徑 旁 的 健 體

設 施  

 

9 6 .  龐 詩 韻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及 工 程 進 度 。  

 

 

 (四 )  更 換 廟 街 牌 坊 的 照 明 系 統  

 

9 7 .  龐 詩 韻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及 工 程 進 度 。  

 

9 8 . 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查 詢 具 體 的 施 工 時 間 表 ， 包 括 南 北 牌

坊 的 施 工 時 間 。  

 

9 9 .  陳 少 棠 議 員 表 示 在 佐 敦 方 向 的 牌 坊 ( 並 非 找 換 店 方

向 )柱 腳 位 置 有 一 個 破 洞 ， 維 修 時 宜 一 併 檢 查 其 他 地 方 。  

 

1 0 0 .  龐 詩 韻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 機 電 工 程 署 ( “機 電 署 ” )已 發 出 招 標 文 件 ， 因 此

可 確 認 施 工 日 期 為 今 年 年 尾 至 明 年 年 初 。  

( i i )   兩 面 牌 坊 工 程 會 分 開 進 行 ， 以 其 中 一 面 為 試

點 ， 經 測 試 確 保 系 統 運 作 暢 順 後 才 開 展 另 一 面

牌 坊 工 程 。  

 

1 0 1 .  楊 鎮 華 副 主 席 查 詢 哪 面 牌 坊 會 先 進 行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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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2 .  龐 詩 韻 女 士 表 示 機 電 署 並 未 確 認 哪 面 牌 坊 會 先 進 行

工 程 ， 該 署 正 與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協 商 工 程 安 排 。  

 

1 0 3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請 民 政 處 跟 進 陳 少 棠 議 員 提 出 的 破 洞 事

項 。  

 

1 0 4 .  龐 詩 韻 女 士 表 示 工 程 組 於 會 上 也 備 悉 事 件 ， 並 指 牌

坊 的 結 構 部 分 會 由 工 程 組 負 責 維 修 保 養 。  

 

(會 後 補 註 ：  工 程 組 已 完 成 有 關 牌 坊 柱 腳 破 洞 的 維 修 事

宜 。 )  

 

 

 (五 )  在 花 墟 徑 (近 燈 柱 A A 9 2 5 6 和 界 限 街 小 園 地

隔 壁 )設 置 避 雨 亭 連 長 椅  

 

1 0 5 .  龐 詩 韻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及 工 程 進 度 。  

 

 

 (六 )  石 壁 道 上 蓋 改 善 工 程  

 

1 0 6 .  龐 詩 韻 女 士 簡 介 題 述 文 件 的 內 容 及 工 程 進 度 。  

 

1 0 7 . 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
 

 

議 項 十 二 ：  審 批 區 內 社 區 會 堂 的 訂 場 申 請  

 

1 0 8 .  蔡 少 峰 主 席 表 示 ， 截 至 會 議 前 ， 並 沒 有 收 到 區 內 社

區 會 堂 的 訂 場 申 請 。  

 

1 0 9 . 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蔡 少 峰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
 

 

議 項 十 三 ：  其 他 事 項  

 

1 1 0 . 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4 時 1 3 分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訂

於 2 0 1 7 年 2 月 9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 時 3 0 分 舉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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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 0 1 6 年 1 2 月  

 



油尖旺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第   ／2016 號文件 

書面回應 

 
 

2016 至 2019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
就「要求翻新油麻地廟街/甘肅街休憩花園與鴉打街遊樂場設施」 

所作的書面回應 

 

  本署一直重視轄下設施的狀況，定期派員巡視區內場地。如發現

設施損耗，會即時通知工程部門跟進維修、翻新或更換有關設施。  

 

  就委員提及廟街 /甘肅街臨時休憩花園和鴉打街臨時遊樂場的座

椅油漆脫落和避雨亭上蓋有污漬一事，本署職員於本年10月發現上述

情況，並即時通知工程部門跟進，而該兩處的座椅油漆翻新工程已於

本年 11月 15日完成。此外，本署計劃於明年 1月至 2月期間，在廟街 /

甘肅街臨時休憩花園更換避雨亭上蓋、重鋪兒童遊樂設施的安全地墊

和翻新場地的欄杆，以及在鴉打街臨時遊樂場更換避雨亭上蓋和重鋪

籃球場地面等。  

 

  本署感謝委員的關注和意見。為了提供舒適安全的環境給市民，

本署職員會繼續密切留意場地設施的情況，並會適時聯絡工程部門及

跟進維修保養工作。 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 

2016年11月  

haduser
文字方塊
41

haduser
鉛筆

haduser
鉛筆

haduser
鉛筆

haduser
鉛筆

haduser
鉛筆

haduser
文字方塊
附件一



油尖旺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第   /2016 號文件  

 

 

2016 至 2019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
就「要求於九龍殯儀館對出西九龍走廊橋底重新種植花卉 

和「高身」植物」所作的書面回應 

 

  就委員提出於九龍殯儀館對出西九龍走廊橋底重新種植花卉和

「高身」植物的建議，本署回覆如下：  

 

  本署職員在本年 10月下旬巡視九龍殯儀館對出天橋底的花床時，

發現該處的植物生長情況不理想，並即時安排園藝公司補種植物，而

補種工作已於本年11月下旬完成。  

 

  由於該花床位於天橋之下，大部份時間的日照被天橋遮擋，故本

署已選擇補種一些較耐陰性的植物。 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 

2016年11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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鉛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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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方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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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第   /2016 號文件  

 

2016 至 2019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就「建議於晏架街遊樂場加裝長者健身單車」  

所作的書面回應  

 

  就委員提出於晏架街遊樂場加裝一部長者健身單車的建議，本署

回覆如下：  

 

  晏架街遊樂場的長者健體園地現設有兩部長者健身單車，供區內

居民使用。因應委員的建議，本署曾於 11月 18日與相關工程部門進行

實地視察，初步認為該長者健體園地是有空間加裝一項長者健身設

施。本署現正與工程部門研究加裝長者健身單車或其他合適設施的可

行性，並會適時向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匯報。  

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油尖旺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 

2016年 11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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鉛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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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方塊
附件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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